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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5-6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通化金马

股票代码：000766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2号13号楼B-01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院世纪经贸大厦B座601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五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包括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化金马”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通化金马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事宜，已于2014年12月9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通化金马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01号）。

五、 若收购人成功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其持股比例将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

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

承诺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并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已批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方案，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收购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因此收购人可以免于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常青藤联创 指 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

晋商联盟 指 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常青藤联创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

/

通化金马

/

发行人 指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指

通化金马本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124,472,573

股

A

股普通股股票之行为

本次收购 指

常青藤联创以

3

亿元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63,291,139

股

，

晋商

联盟以

2

亿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42,194,093

股

，

认购完成

后常青藤联创和晋商联盟合计持有股份

185,485,232

股

，

占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32.35%

的行为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通化金马与常青藤联创

、

晋商联盟签署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

通

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

》

财务顾问 指 北京博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

收购报告书 指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常青藤联创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西城区马连道东街

2

号

13

号楼

B-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建国

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2,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4003907330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4740083593

组织机构代码

74008359-3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资产管理

（

不含金融资产

）；

项目投资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6

月

25

日

-2022

年

6

月

24

日

邮政编码

100048

联系电话

010-51799383

传真

010-51799383

2、晋商联盟基本情况

名称 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

2

号

31

号楼

415

室

法定代表人 李建国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9,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4609556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2590667429

组织机构代码

590667420-9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资产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等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3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2

月

3

日

-2032

年

2

月

3

日

邮政编码

100048

二、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刘成文家族持有晋商联盟63.5%股权，通过晋商联盟间接持有常青藤联创100%股权，

为常青藤联创和晋商联盟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中，常青藤联创与晋商联盟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规定的情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一）收购人产权控制关系及股权结构

1、收购人产权控制关系框图

2、常青藤联创股东及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晋商联盟

32,000 100%

合计

32,000 100%

3、晋商联盟股东及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李建国

10,500 35%

2

北京金诚国信投资有限公司

6,000 20%

3

昝宝石

3,600 12%

4

北京赢诺威森商贸有限公司

2,550 8.5%

5

昝日旭

2,400 8%

6

甘肃天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800 6%

7

齐安国

900 3%

8

王建生

750 2.5%

9

通达中汇

（

北京

）

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600 2%

10

樊伟东

300 1%

11

樊利民

300 1%

12

陈北原

300 1%

合计

30,000 100%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情况

（1）常青藤联创控股股东情况

晋商联盟持有常青藤联创100%的股权，为常青藤联创的控股股东，晋商联盟基本情况见本节之“一、收购

人基本情况之1、常青藤联创基本情况” 。

（2）晋商联盟控股股东情况

李建国直接持有晋商联盟35%的股权，通过北京金诚国信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晋商联盟20%的股权，合

计持有晋商联盟55%的股权，为晋商联盟控股股东，李建国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李建国（身份证号：1426021962****0070）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院世纪经贸大厦B座601室

邮编：10004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2、实际控制人情况

晋商联盟持有常青藤联创100%的股权，为常青藤联创的控股股东。 李建国直接持有晋商联盟35%的股

权，为晋商联盟控股股东；刘成文、刘彩庆、李建国通过北京赢诺威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诚国信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晋商联盟28.5%的股权。 刘成文与韩香兰为夫妻关系，刘彩庆为刘成文之女，李建国与刘彩庆为夫妻

关系，因此，刘成文、韩香兰、刘彩庆和李建国为一致行动人，刘成文家族实际持有晋商联盟63.5%的股权，控制

常青藤联创100%的股权，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刘成文家族。

（1）刘成文基本情况

姓名：刘成文（身份证号：1426021938****1511）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2号院森源大厦403

邮编：10005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2）韩香兰基本情况

姓名：韩香兰（身份证号：1426021940****1525）

性别：女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2号院森源大厦403

邮编：10005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3）刘彩庆

姓名：刘彩庆（身份证号：1426021964****0064）

性别：女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2号院森源大厦403

邮编：10005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4）李建国

李建国基本情况见本节之“三、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参股企业情况之（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之1、收购人控股股东情况” 。

（三）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收购人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1、实际控制人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1）刘成文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北京常青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5% 10,050

万元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

自有房地

产物业管理

（2）韩香兰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北京双龙创信投资有限公司

50% 1,000

万元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和信

息咨询等

2

北京常青藤国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5% 1,000

万元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项目投资

（3）刘彩庆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山西模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9% 5,000

万元

铸造

、

机械加工

、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等

2

北京常青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5% 10,050

万元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

自有房地

产物业管理

（4）李建国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北京金诚国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5% 100

万元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2

北京常青藤国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 1,000

万元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项目投资

3

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5% 30,000

万元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资产

管理

。

2、晋商联盟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晋商联盟控股、参股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 32,000

万元

对外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和

资产管理

2

上海麦金地餐饮管理服务公司

15% 1,680.67

万元 团餐

、

团膳

、

餐饮服务

3、常青藤联创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常青藤联创除持有通化金马17.82%的股权外，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备注

1

苏州常青藤种子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3%

创业投资及相关资讯业务

，

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

创业投资业务

。

常青藤联创为

普通合伙人

2

苏州泰和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0

股权投资

、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常青藤联创为管理

人

四、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一）常青藤联创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常青藤联创主营业务

常青藤联创主营业务是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等，致力于管理优质资产和对优质企业

进行投资。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7,993,390.42 547,828,363.14 470,396,673.86

负债总额

124,069,292.54 223,968,425.53 146,538,527.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924,097.88 323,859,947.61 323,858,146.19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236,400.00 360,000.00 120,000.00

利润总额

85,533.69 2,416.08 125,058.00

净利润

64,150.27 1,801.42 93,793.50

注：以上数据来自于常青藤联创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2012、2013年财务报表

（二）晋商联盟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晋商联盟主营业务

晋商联盟主营业务是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等，致力于管理优质资产和对优质企业进

行投资。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87,372,006.20 993,815,516.18 551,764,966.33

负债总额

893,379,845.20 803,752,723.94 361,747,935.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3,992,161.00 190,062,792.24 190,017,031.10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 5,478,000.00 5,569,310.68

利润总额

4,297,227.69 561,588.94 239,960.49

净利润

3,929,368.76 45,761.14 17,031.10

注：以上数据来自于晋商联盟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2012、2013年财务报表

五、收购人所涉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内，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常青藤联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韩香兰 董事长

1426021940****1525

中国 北京 无

李建国 董事

、

总裁

1426021962****0070

中国 北京 无

刘成文 董事

1426021938****1511

中国 北京 无

刘彩庆 监事会主席

1426021964****0064

中国 北京 无

姚子平 监事

1426021963****0013

中国 山西 无

何丽青 监事

1422021978****3860

中国 北京 无

2、晋商联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

留权

李建国 董事长

、

总经理

1426021962****0070

中国 北京 无

昝宝石 副董事长

1402111961****0813

中国 大同 无

韩庆 副董事长

6201021953****3911

中国 北京 无

齐安国 董事

1426311971****0116

中国 北京 无

武耀文 董事

1410331954****001x

中国 北京 无

尹燕东 董事

1101041960****2036

中国 北京 无

王建生 监事会主席

1426011963****1399

中国 北京 无

樊利民 监事

1427011968****0011

中国 北京 无

陈北原 监事

1328211969****0519

中国 北京 无

牛伟 监事

1401021973****1435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收购人作为通化金马的控股股东，为支持通化金马可持续发展，履行承诺，拟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提升公司资产规模，优化财务结构，壮大资本实力，同时推动完成GMP异地改造，有效满足通化金马业务

扩张、生产技术改造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提高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推动通化金马以良好的业绩

回报广大投资者。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认购相关事宜已获得如下批准：

（一）2013年9月17日，常青藤联创召开临时股东会，通过了以现金人民币30,000万元认购上市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决议。

（二）2013年9月17日，晋商联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以现金人民币20,000�万元认购上市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决议。

（三）2013�年9月26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的

预案。

（四）2013年11月13日，发行人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的

预案。

（五）2014年11月18日，发行人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六）2014年12月9日， 证监会做出了 《关于核准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1301号）。

三、关于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通化金马股份或处置已经持有的通化金

马的股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完成前，常青藤联创持有通化金马8,0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7.82%，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刘

成文家族为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后，常青藤联创将持有上市公司143,291,139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99%，

晋商联盟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2,194,093股，持股比例为7.36%，常青藤联创和晋商联盟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185,485,232股，持股比例为32.35%。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收购人持有通化金马的股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非公开发行完成前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常青藤联创及晋商联盟

80,000,000 17.82% 185,485,232 32.35%

其他股东

369,016,276 82.18% 388,003,617 67.65%

合计

449,016,276 100.00% 573,488,849 100.00%

二、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2013年9月26日，常青藤联创、晋商联盟分别与通化金马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按照上市公司停牌前20

日均价4.74元/股的价格，常青藤联创以30,000�万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63,291,139� 股股份，晋商联

盟以20,000万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42,194,093� 股股份，认购完成后常青藤联创和晋商联盟合计持

有通化金马185,485,2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32.35%。

三、《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常青藤联创、晋商联盟、中铁宇丰、罗明远、李俊英和李冰侠

合同签订时间：2013年9月26日

（二）合同摘要

1、认购方式

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2、支付方式

在《股份认购协议》规定的“本协议的生效条件” 全部获得满足后，按照通化金马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

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及《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认购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应先划入保荐人

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通化金马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3、每股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为定价基准日，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 4.74�元/股作为发行价格。

4、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双方一致同意，若通化金马 A�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通化金马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以下方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为A，每股派发股利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P1（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调整后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则：派发股利时，P1=P0－D；送股或转增股本时，P1=� P0/(1+N)；增发新股或配股时，P1=(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1=(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数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

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方的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依上述方式相应调整。

5、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所有认购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6、《股份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协议》于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通化金马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以及认购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2）本次交易经通化金马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7、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任何对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均需以书面方式进行，并经通化金马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司印章以及认购方签字后生效。

（2）本协议可依据下列情况之一而终止：

1）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2）如果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做出限制、禁止或废弃完成本次交易的永久禁令、法规、规则、规章和命令已

属终局和不可上诉，或本次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获得审批机关批准/认可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实施，双方均有权以

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3）发生不可抗力等非因双方的原因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实施；

4）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

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此等违约行为仍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

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8、违约责任

除《股份认购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份认购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

诺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按照认购金额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四、本次认购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收购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通化金马新增的股份。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

常青藤联创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63,291,139�股股份，需支付现金30,000万元，晋商联盟认购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42,194,093�股股份，需支付现金20,000万元。

二、资金来源

常青藤联创和晋商联盟本次股权认购价款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除上市公司根据本次收购后的实际情况及股东提议，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相关要求，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相关修改外，收购人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章程中可能阻

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为了保护通化金马的合法利益以及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常青藤联

创、晋商联盟保证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保

持独立。 具体承诺如下：

“（一）关于人员独立性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人或者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上市公

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系和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关于资产独立、完整性

1、保证上市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

统。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

运营。

3、保证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不以上市公司的

资产为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关于财务独立性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帐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人或者本公司不违法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不干涉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关于机构独立性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产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关于业务独立性

1、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

力。

3、保证本人或者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

4、保证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5、保证尽量减少本人或者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程序。 ”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一）收购前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说明

本次收购前，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与通化金马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与通化金马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收购人避免与通化金马产生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

如下：

“1、本次收购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次收购完成后，如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经营业务产生竞争的，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将以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将相竞争的

业务和资产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将相竞争的业务和资产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

后的公允价格转让与上市公司等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尚不具备条件转让与上市公司，则承诺人将相关业务

和资产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待条件成熟后再转让与上市公司。

3、保证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

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承诺。 ”

三、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司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为支持通化金马对外投资，参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2013年8月15日，常青藤联创

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常青藤联创向通化金马提供6000万元借款，年利率为5.60%，还款期限为2014年

8月14日。 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一大股东借款期限延长的议案》，本次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8月14日。

（二）本次收购过程中的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主体中，常青藤联创为通化金马控股股东，晋商联盟为常青藤联创一致行动人，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解决措施

为了规范、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直至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

价有偿、平等互利’ 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

格；

2、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3、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未来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常青藤联创及一致行动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

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的情

况见“第七节之三、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司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之（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

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除此之外，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通化

金马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

联方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通化金马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的情

况。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的交易。

三、拟对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通化金马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收购人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二十四个月内，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合同和安排外，收购人与通化金马不存在其

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一、收购人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收购人在上市公司公布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停牌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通化金马挂牌交易股份的

行为。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公布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停牌前六

个月内没有买卖通化金马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常青藤联创最近三年财务资料

常青藤联创2013年、2012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4年财务报表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喜审字（2014）第004号《审计报告》。

（一）常青藤联创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 ——— ——— ———

货币资金

68,047.09 388,152.76 5,195,366.71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7,922,390.00 137,436,513.51 465,200,593.51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其中

:

原材料

库存商品

(

产成品

)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7,990,437.09 137,824,666.27 470,395,960.22

非流动资产

：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60,000,000.00 41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原价

4,430.00 25,317.00 20,887.00

减

：

累计折旧

1,476.67 21,620.13 20,173.36

固定资产净值

2,953.33 3,696.87 713.64

减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2,953.33 3,696.87 713.6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中

：

特准储备物资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0,002,953.33 410,003,696.87 713.64

资 产 总 计

447,993,390.42 547,828,363.14 470,396,673.86

流动负债

： ——— ——— ———

短期借款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500.00 10,500.00 21,970.00

其中

：

应付工资

10,500.00 10,500.00 21,970.00

应付福利费

其中

：

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应交税费

34,621.82 19,864.02

其中

：

应交税金

34,030.82 19,864.02 27,131.1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4,024,170.72 223,938,051.51 146,489,351.51

△

应付分保账款

△

保险合同准备金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4,069,292.54 223,968,415.53 146,538,527.67

非流动负债

： ——— ———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中

：

特准储备基金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 债 合 计

124,069,292.54 223,968,415.53 146,538,527.67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

实收资本

（

股本

）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减

：

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净额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

：

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92,391.20 385,994.76

其中

：

法定公积金

392,391.20 385,994.76

任意公积金

储备基金

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531,706.68 3,473,952.85 3,858,146.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924,097.88 323,859,947.61 323,858,146.19

*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924,097.88 323,859,947.61 323,858,146.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7,993,390.42 547,828,363.14 470,396,673.86

2、利润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236,400.00 360,000.00 120,000.00

其中

：

营业收入

236,400.00 360,000.00 120,000.00

△

利息收入

△

已赚保费

△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150,866.31 357,583.92 -5,058.00

其中

：

营业成本

△

利息支出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退保金

△

赔付支出净额

△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

保单红利支出

△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238.40 20,160.00 6,720.0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9,053.54 220,805.05 752,050.65

其中

：

研究与开发费

财务费用

-1,425.63 116,618.87 -763,828.65

其中

：

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1,415.63 13,543.13

汇兑净损失

（

净收益以

“

-

”

号填列

）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85,533.69 2,416.08 125,058.00

加

：

营业外收入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政府补助

债务重组利得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85,533.69 2,416.08 125,058.00

减

：

所得税费用

21,383.42 614.66 31,264.50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64,150.27 1,801.42 93,79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150.27 1,801.42 93,793.50

*

少数股东损益

六

、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一

）

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

：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

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

二

）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

：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损益

4.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64,150.27 1,801.42 93,79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4,150.27 1,801.42 93,793.50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

、

每股收益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3、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60,000.00 835,275.00

△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811,415.63 84,749,343.13 146,611,672.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811,415.63 85,109,343.13 147,446,947.59

购买商品

、

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5,000.00 94,5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764.02 49,186.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005,757.28 89,772,870.28 452,347,592.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131,521.30 89,916,557.08 452,347,59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105.67 -4,807,213.95 -304,900,645.34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

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0,000,000.00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31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000,000.00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0,105.67 -4,807,213.95 5,099,354.66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8,152.76 5,195,366.71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047.09 388,152.76 5,195,366.71

（二）2014年审计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审计了常青藤联创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2014年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中喜审字（2014）第004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如下：

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常青藤联创投资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科目的说明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

关信息。

2、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3、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的有关规定。

（2）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4）记账基础和计量属性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符合条件的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具有商业目的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投资者投入非货币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工具等以公允价值计量外，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

（5）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指从购入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核算方法

金融工具划分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除应收款项以外的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

等。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及其他金融负债。

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本公司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按公允价值计量。 后续计量则分类进行处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公

允价值计量；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其他金融负债按摊余成本计量。

本公司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后续计量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按照如

下方法处理：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

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资产持有期间所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

的金额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持有期间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

股利，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计入资

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7）应收款项

本公司将下列情况用为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如债务单位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

重不足等，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债务单位逾期未履行债务超3

年；其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失采用备抵核算，期末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有

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根据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

或类似机构批准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8）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1）初始投资成本确定

对于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当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

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确认为初始成本；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当按购买日确

定的合并成本确认为初始成本；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或债务重组取得的，初始投资成本根据准则相关规定确定。

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分别采用权益法或成本法。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应享有或应分

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 当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

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及所有者权益项目。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除追加或收回投资外，账面价值一般不变。 当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

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确认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具有控制的采用成本法核算。

3）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的依据：①当直接或间接持有50%以上的表决权且没有其他条款或合同安排

表明不具有控制的情形；②虽不足50%应考虑下列因素，判断是否具有控制：

其一、能任命或批准被投资单位关键管理人员；

其二、出于自身利益决定或否决被投资单位相关活动；

其三、能掌控被投资方董事会等类似权利机构成员任命程序，或取得其他表决权代理权；

其四、与被投资单位关键管理人员或董事会等类似权利机构中的多数成员存在关联方关系；

其五、其他合同安排产生的权利。

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的依据：两个或多个合营方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

和经营政策必须由投资双方或若干方共同决定的情形。

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依据：当持有被投资单位20%以上至50%的表决权资本时，具有重大影

响。 或虽不足20%，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具有重大影响：

① 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的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

② 参与被投资单位的政策制定过程；

③ 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

④ 被投资单位依赖投资公司的技术或技术资料；

⑤ 其他能足以证明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形。

（9）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标准：固定资产指本公司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年的

房屋建筑物、运营设备、车辆及其它与经营有关的工器具等。

固定资产计价：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分类：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和其他五类。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类别、估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确定其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期限

（

年

）

残值率

%

年折旧率

%

办公家具

5 5% 19.00

电子设备及其他

3 5% 31.67

（10）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年度未发生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二、晋商联盟最近三年财务资料

晋商联盟2013年、2012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4年财务报表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喜审字（2014）第005号《审计报告》。

（一）晋商联盟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 ——— ——— ———

货币资金

7,952,550.72 2,149,697.15 2,772,011.54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35,240,546.00 208,337,190.53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50,269,335.00 2,109,192.00 65,996.00

△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10,335,120.42 557,187,119.26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其中

:

原材料

库存商品

(

产成品

)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7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703,967,552.14 769,783,198.94 334,779,587.54

非流动资产

：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80,482,353.94 223,900,000.00 216,9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原价

2,493,916.50 201,498.50

减

：

累计折旧

340,881.38 69,181.26

固定资产净值

2,153,035.12 132,317.24 92,968.79

减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2,153,035.12 132,317.2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财务顾问：

(下转A31版）


